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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部 ： 导 言  

1 .  《 职 权 范 围 》 的 目 的 和 涵 盖 事 宜  

1 .1  本 《 职 权 范 围 》 和 相 关 附 件 述 明 ， 何 谓 合 资 格 向 金 融 纠 纷 调 解

中 心  ( 调 解 中 心 ) 提 交 处 理 争 议 的 人 士 ； 调 解 中 心 可 受 理 的 争

议 类 别 ； 调 解 中 心 解 决 争 议 的 程 序 ； 调 解 中 心 提 供 的 服 务 ； 以

及 其 他 有 关 事 宜 。 为 免 生 疑 问 ， 调 解 中 心 对 《 职 权 范 围 》 作 出

的 释 义 是 最 终 及 不 可 推 翻 的 。  

1 . 2  本 《 职 权 范 围 》 对 以 下 组 别 的 人 士 及 实 体 （ 见 以 下 第 2 段 的 定

义 ） 具 有 同 样 约 束 力 ：  

    金 融 机 构 ；  

    申 请 人 ；  

    调 解 中 心 已 受 理 其 申 索 的 合 资 格 申 索 人 ；  

    调 解 员 ； 及  

    仲 裁 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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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定 义  

2 . 1  在 本 《 职 权 范 围 》 中 ， 以 下 字 词 的 涵 义 如 下 ：  

  “申 请 人 ”指 正 向 或 已 向 调 解 中 心 提 出 申 请 的 人 士 或 实 体 ；  

  “ 申 请 ” 指 向 调 解 中 心 提 出 的 申 请 ， 以 评 估 提 出 的 客 户 申 索 、

金 融 机 构 申 索 或 金 融 机 构 反 申 索 在 调 解 计 划 下 ， 可 否 根 据

本 《 职 权 范 围 》 及 《 受 理 准 则 》 作 为 合 资 格 争 议 予 以 受 理 ；  

  “仲 裁 ”指 就 调 解 计 划 的 合 资 格 争 议 进 行 的 仲 裁 程 序 ；  

  “ 仲 裁 裁 决 ” 指 仲 裁 员 所 作 的 仲 裁 裁 决 ， 裁 决 为 最 终 决 定 ，

对 金 融 机 构 和 合 资 格 申 索 人 都 具 有 约 束 力 ；  

  “ 仲 裁 员 ” 指 具 有 合 适 资 历 及 仲 裁 经 验 ， 并 获 调 解 中 心 委 任

为 仲 裁 员 的 人 士 ；  

  “董 事 局 ”指 管 理 调 解 中 心 的 董 事 局 ；  

  “ 调 解 计 划 主 任 ” 指 受 聘 于 调 解 中 心 负 责 处 理 个 案 的 人 士 ，

其 职 责 包 括 解 答 查 询 、 收 集 资 料 ， 及 在 调 解 计 划 下 根 据 本

《 职 权 范 围 》 和 《 受 理 准 则 》 审 核 申 请 ， 以 决 定 应 否 受 理

申 请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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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 申 索 ” 指 任 何 一 项 客 户 申 索 、 金 融 机 构 申 索 或 金 融 机 构 反

申 索 ， 该 等 申 索 可 由 调 解 中 心 根 据 调 解 计 划 受 理 解 决 ；  

  “ 申 索 人 ” 指 仲 裁 时 ， 在 仲 裁 通 知 书 中 提 出 申 索 的 的 一 方 当

事 人 ， 视 文 意 而 定 ， 可 以 是 合 资 格 申 索 人 或 金 融 机 构 ；  

  “法 院 ”指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的 法 院 ；  

  “ 客 户 申 索 ” 指 与 客 户 对 金 融 机 构 提 出 的 书 面 投 诉 有 关 的 申

索 ， 该 等 申 索 可 由 调 解 中 心 根 据 调 解 计 划 受 理 解 决 。 金 融

机 构 在 取 得 其 客 户 签 署 的 同 意 书 （ 格 式 如 附 件 X 所 示 ） 后 ，

可 向 调 解 中 心 提 交 客 户 申 索 ；  

  “合 资 格 申 索 人 ”指 在 本 《 职 权 范 围 》 第 13 段 中 被 描 述 为 合

资 格 申 索 人 的 人 士 或 实 体 ；  

  “生 效 日 ”指 本 《 职 权 范 围 》 的 生 效 日 （ 20 1 8 年 1 月 1 日 ）

当 天 ， 但 有 关 小 型 企 业 ( 小 企 ) 条 款 的 施 行 则 属 例 外 ， 后 者

的 生 效 日 为 20 1 8 年 7 月 1 日 ；  

  “合 资 格 争 议 ”指 符 合 本 《 职 权 范 围 》 第 12 段 所 述 条 件 的 争

议 ；  

  “延 伸 合 资 格 争 议 ”指 具 有 本 《 职 权 范 围 》 第 1 2 . 1 .2 段 所 述

含 义 的 争 议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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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 经 延 长 的 调 解 时 间 ” 指 在 指 定 的 调 解 时 间 之 后 仍 须 继 续 进

行 调 解 的 任 何 延 长 时 段 ， 而 该 时 段 是 经 当 事 人 、 调 解 员 和

调 解 中 心 同 意 继 续 进 行 的 ；  

  “ 调 解 中 心 ” 指 金 融 纠 纷 调 解 中 心 ， 是 根 据 公 司 条 例 ( 第 622

章 )注 册 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；  

  “ 调 解 计 划 ” 指 由 调 解 中 心 管 理 ， 处 理 和 解 决 合 资 格 争 议 的

金 融 纠 纷 调 解 计 划 ；  

  “ 金 融 服 务 ” 指 金 融 机 构 所 提 供 或 经 其 提 供 的 金 融 产 品 或 服

务 ， 或 关 于 该 项 金 融 产 品 或 服 务 的 意 见 ；  

  “ 最 后 书 面 答 复 ” 指 由 金 融 机 构 给 予 客 户 的 书 面 回 应 ， 该 回

应 为 ： 接 受 有 关 书 面 投 诉 （ 并 适 当 地 作 出 补 偿 ） 或 不 接 受

有 关 书 面 投 诉 但 作 出 补 偿 或 拒 绝 接 受 有 关 书 面 投 诉 ；  

  “ 金 融 机 构 ” 指 获 金 管 局 认 可 或 领 有 证 监 会 所 发 牌 照 的 金 融

机 构 或 金 融 服 务 提 供 者 ， 但 不 包 括 只 从 事 《 证 券 及 期 货 条

例 》 (第 5 7 1 章 )所 订 第 1 0 类 受 规 管 活 动 (即 提 供 信 贷 评 级

服 务 )的 金 融 机 构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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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“ 金 融 机 构 申 索 ” 指 金 融 机 构 就 金 融 服 务 对 其 客 户 提 出 的 申

索 ， 该 等 申 索 经 客 户 同 意 （ 格 式 如 附 件 X 所 示 ） 、 并 可 由

调 解 中 心 根 据 调 解 计 划 受 理 解 决 ；  

   “ 金 融 机 构 反 申 索 ” 指 金 融 机 构 就 已 经 或 曾 根 据 调 解 计 划 而

获 受 理 的 客 户 申 索 而 提 出 的 反 申 索 ， 该 等 反 申 索 经 合 资 格

申 索 人 同 意 （ 格 式 如 附 件 X 所 示 ） 、 并 可 由 调 解 中 心 根 据

调 解 计 划 受 理 解 决 ； 该 项 反 申 索 可 由 与 该 客 户 的 个 别 申 索

相 同 或 不 同 的 事 件 、 交 易 或 事 由 产 生 ；  

  “政 府 ”指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政 府 ；  

  “金 管 局 ”指 《 外 汇 基 金 条 例 》 （ 第 6 6 章 ） 第 5 A 条 委 任 的

金 融 管 理 专 员 ；  

  “香 港 ”指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；  

  “投 诉 局 ”指 保 险 投 诉 局 ；  

  “《 受 理 准 则 》 ”指 附 件 I I -A 和 I I -B 中 载 列 的 调 解 计 划 《 个

案 受 理 准 则 指 引 》 ；  

 

  “ 时 效 期 限 ” 指 客 户 须 向 调 解 中 心 提 出 客 户 申 索 的 时 效 期 限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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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该 期 限 为 自 合 资 格 申 索 人 购 买 金 融 服 务 日 期 、 或 自 其 首

次 知 悉 其 因 金 融 服 务 而 蒙 受 金 钱 损 失 日 期 （ 两 者 以 日 期 较

后 者 为 准 ） 起 计 的 2 4 个 月 。 合 资 格 申 索 人 的 知 悉 包 括 可

合 理 地 预 期 其 从 观 察 所 得 或 可 以 确 定 的 事 实 而 知 悉 的 事 ；  

 

  “ 仲 裁 员 名 单 ” 指 由 调 解 中 心 为 按 照 本 《 职 权 范 围 》 和 调 解

计 划 《 调 解 及 仲 裁 规 则 》 进 行 仲 裁 而 拟 订 的 仲 裁 员 名 单 ；  

 

  “ 调 解 员 名 单 ” 指 由 调 解 中 心 为 按 照 本 《 职 权 范 围 》 和 调 解

计 划 《 调 解 及 仲 裁 规 则 》 进 行 调 解 而 拟 订 的 调 解 员 名 单 ；  

 

  “ 最 高 申 索 金 额 ” 指 可 就 单 独 一 项 客 户 申 索 进 行 申 索 的 最 高

金 额 ， 其 上 限 不 超 过 港 币 1 , 0 00 ,0 0 0 元 （ 包 括 任 何 指 称 为

损 失 的 款 项 的 利 息 ） 或 等 值 外 币 ；  

 

  “调 解 ”指 根 据 调 解 计 划 就 合 资 格 争 议 进 行 的 调 解 程 序 ；  

 

  “ 经 调 解 的 和 解 协 议 ” 指 一 份 书 面 协 议 ， 而 该 书 面 协 议 载 列

当 事 人 在 调 解 过 程 中 就 合 资 格 争 议 达 成 的 和 解 条 款 ；  

  “ 调 解 员 ” 指 具 有 合 适 资 历 及 调 解 经 验 ， 并 获 调 解 中 心 委 任

为 调 解 员 的 人 士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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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 仲 裁 通 知 书 ” 指 由 申 索 人 向 调 解 中 心 提 交 要 求 展 开 仲 裁 程

序 的 书 面 通 知 ；  

  “ 段 ”指 本 《 职 权 范 围 》 载 列 各 段 所 述 的 条 款 及 ／ 或 条 件 (附

件 除 外 )；  

  “当 事 人 ”指 合 资 格 申 索 人 及 相 关 的 金 融 机 构 ；  

  “ 监 管 机 构 ” 指 香 港 的 金 融 服 务 监 管 机 构 ， 例 如 证 监 会 和 金

管 局 ；  

  “ 代 表 ” 指 在 根 据 调 解 计 划 进 行 的 调 解 及 ／ 或 仲 裁 中 代 表 金

融 机 构 的 人 士 ， 可 包 括 在 引 起 合 资 格 争 议 的 金 融 服 务 中 与

合 资 格 申 索 人 进 行 交 易 或 监 督 与 合 资 格 申 索 人 进 行 的 交 易

的 任 何 个 别 人 士 ， 而 该 名 个 别 人 士 为 金 融 机 构 的 雇 员 、 代

理 人 或 第 三 方 承 办 商 ；  

   “ 被 申 请 人 ” 指 仲 裁 时 ， 收 到 申 索 的 一 方 当 事 人 ， 视 文 意 而

定 ， 可 以 是 合 资 格 申 索 人 或 金 融 机 构 。  

  “ 规 则 ” 指 调 解 计 划 《 调 解 及 仲 裁 规 则 》 载 列 的 条 款 及 ／ 或

条 件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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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小 企 ”指 身 为 有 限 公 司 或 合 伙 企 业 的 小 型 企 业 ， 且 根 据 其

最 近 一 个 财 务 年 度 的 年 终 报 表 显 示 :     

(1) 年 度 营 业 额 不 超 过 港 币 5 0 00 万 元 ； 及  

(2) 总 资 产 不 超 过 港 币 5 00 0 万 元 ； 及  

(3) 在 香 港 的 雇 员 人 数 不 超 过 50 人 。  

 如 该 有 限 公 司 属 集 团 的 附 属 公 司 或 控 权 公 司 （ 根 据 《 公 司

条 例 》 （ 第 62 2 章 ） 的 定 义 ） ， 则 将 会 使 用 该 集 团 的 综 合

数 据 。 对 于 海 外 注 册 成 立 的 企 业 ， 一 律 适 用 相 同 准 则 ；  

 

  “证 监 会 ”指 《 证 券 及 期 货 条 例 》 （ 第 5 71 章 ） 第 3 条 所 指

的 证 券 及 期 货 事 务 监 察 委 员 会 ；  

   “ 指 定 的 调 解 时 间 ” 指 根 据 本 《 职 权 范 围 》 进 行 实 质 调 解 会

议 所 包 括 的 四 个 小 时 ；  

   “标 准 合 资 格 争 议 ”指 具 有 本 《 职 权 范 围 》 第 1 2 . 1 . 1 段 所 述

含 义 的 争 议 ；  

  “《 职 权 范 围 》 ”指 与 调 解 计 划 相 关 的 调 解 中 心 《 职 权 范 围 》

（ 20 18 年 1 月 ） ；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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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“ 书 面 投 诉 ” 指 客 户 将 客 户 申 索 呈 交 给 调 解 中 心 之 前 向 金 融

机 构 提 出 的 书 面 投 诉 。  

2 . 2  在 文 意 许 可 的 情 况 下 ， 凡 提 述 提 供 金 融 服 务 时 ， 在 意 义 上 也 包

括 不 提 供 金 融 服 务 的 情 况 。  

2 . 3  在 文 意 许 可 的 情 况 下 ， 凡 提 述 男 性 时 ， 在 意 义 上 也 包 括 女 性 ，

反 之 亦 然 。 此 外 ， 在 文 意 许 可 的 情 况 下 ， 凡 提 述 单 数 时 ， 在 意

义 上 也 包 括 复 数 ， 反 之 亦 然 。  

2 . 4  凡 对 日 子 的 提 述 ， 均 指 历 日 。  

2 . 5  凡 对 月 份 的 提 述 ， 均 指 历 月 。  

 

3 .  修 订 及 适 用  

3 .1  不 论 何 时 ， 董 事 局 在 征 询 政 府 的 意 见 后 ， 都 有 权 修 订 本 《 职 权

范 围 》 。 董 事 局 也 会 视 乎 情 况 ， 征 询 相 关 各 方 的 意 见 ， 包 括 相

关 业 界 团 体 。  

3 . 2  调 解 中 心 就 执 行 本 《 职 权 范 围 》 的 相 关 事 宜 , 可 不 时 发 出 指 引 ,

从 而 配 合 业 界 的 产 品 及 政 策 发 展 和 其 他 改 变 。 此 等 指 引 及 任 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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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《 职 权 范 围 》 的 更 新 ‚一 经 调 解 中 心 在 其 网 站 发 布 ， 即 告 生

效 。  

3 .3  在 有 需 要 时 ， 调 解 中 心 可 对 附 件 作 出 修 订 。 如 本 《 职 权 范 围 》

的 主 体 部 分 与 附 件 之 间 存 在 冲 突 ， 则 以 《 职 权 范 围 》 为 准 。  

3 . 4  本 《 职 权 范 围 》 适 用 于 合 资 格 申 索 人 或 金 融 机 构 （ 如 适 用 ） 首

次 知 悉 损 失 的 日 期 发 生 于 生 效 日 或 生 效 日 之 后 的 所 有 申 索 。  

3 . 5  《 职 权 范 围 》 （ 20 14 年 2 月 ） 适 用 于 合 资 格 申 索 人 首 次 知 悉

损 失 的 日 期 发 生 于 生 效 日 之 前 的 所 有 申 索 。  

 


